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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2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9 5 3 9 1 號 

茲修正資通安全管理法，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數位發展部部長 林宜敬 

資通安全管理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24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積極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

全環境，以保障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數位發展部。 

資通安全業務之執行，由數位發展部指定資安專責機

關辦理。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資通系統：指用以蒐集、控制、傳輸、儲存、流

通、刪除資訊或對資訊為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

之系統。 

二、 資通服務：指與資訊之蒐集、控制、傳輸、儲存、

流通、刪除、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相關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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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通安全：指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經授權

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

或其他情形影響其機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 

四、 資通安全事件：指系統、服務或網路狀態經鑑別而

顯示可能有違反資通安全或保護措施失效之狀態

發生，影響資通系統機能運作。 

五、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地方機關

（構）或公法人。但不包括軍事機關及情報機關。 

六、 特定非公務機關：指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營

事業、特定財團法人或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

或機構。 

七、 關鍵基礎設施：指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網路，

其功能一旦停止運作或效能降低，對國家安全、社

會公共利益、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有重大影響之

虞，經行政院定期檢視並公告之領域。 

八、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指維運或提供關鍵基礎設

施之全部或一部，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

並報行政院核定者。 

九、 特定財團法人：指符合財團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

第三項或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規定之財團

法人，並屬該法第二條第八項所定全國性財團法

人者。 

十、 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指銓敘部依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目及第四目公告之事業、團體或機構，具資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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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要性，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並經主

管機關核定者；其受地方政府控制者，應經地方主

管機關同意後，主管機關始得核定。 

十一、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指經主管機關認定，對

國家資通安全具有直接或間接造成危害風險，

影響政府運作或社會安定之資通系統、服務或

產品。 

第 四 條  為提升資通安全，政府應提供資源，整合民間及產業力

量，提升全民資通安全意識，並推動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專業人才之培育。 

二、 資通安全科技之研發、整合、應用、產學合作及國

際交流合作。 

三、資通安全產業之發展。 

四、 資通安全軟硬體技術規範、相關服務及審驗機制

之發展。 

五、協助民間處理、因應及防範重大資通安全事件。 

前項相關事項之推動，由主管機關擬訂國家資通安全

發展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第 五 條  為落實國家資通安全政策，各政府機關、中央及地方

間，應致力配合推動執行國家資通安全措施，共同建構國家

資通安全環境。 

為辦理國家資通安全政策、應變機制與重大計畫之諮

詢審議，協調各政府機關、中央及地方間之資通安全相關事

務，行政院應定期召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由行政院院長或

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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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其幕僚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決議事項，相關政府部門應予

執行，由主管機關定期追蹤管考，並得辦理績效評核。 

第二項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應規劃並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資通安全

科技發展、國際交流合作及資通安全整體防護等相關事宜，

並應每年公布國家資通安全情勢報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實施情形稽核概況報告及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前項情勢報告、實施情形稽核概況報告及國家資通安

全發展方案，應由主管機關送立法院備查。 

第 七 條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應按其業務重要性與機

敏性、機關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

通系統之規模及性質等條件，報由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其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符合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之要求，並自管理、技術、認知及訓練等面向，辦理資通安

全防護措施。 

前二項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區分基準、核定或備查程

序、變更申請、資通安全防護措施辦理項目、內容、專職人

員之資格條件與配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

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前項稽核後，發現受稽核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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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有缺失或待改善者，受稽核機關應提出改善報告，公務

機關送交依第十四條規定收受其實施情形之機關、特定非

公務機關送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後，由該審查機

關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收受改善報告之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受稽核

機關進行說明或調整。 

前三項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稽核頻率、內容

與方法、改善報告之提出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稽核由主管機關擬訂年度計畫，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辦理，年度計畫及年度成果報告應送交國家資通安全

會報備查。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應建立資通安全情資分享機制。 

前項資通安全情資之分析、整合與分享之內容、程序、

方法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委外

辦理資通系統之建置、維運或資通服務之提供，應選任適當

之受託者，要求受託者建立有效之資通安全管理機制，並監

督該機制之實施。 

前項受託者辦理受託業務之相關程序及環境，應具備

完善之資通安全管理措施或通過公正第三方驗證。 

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辦理第一項委外業務，應

與受託者簽訂書面契約，載明雙方之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應配合主管機關之規劃

辦理資通安全演練作業，並視需要導入第三方協力機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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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章 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第 十一 條  公務機關不得下載、安裝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

品；其自行或委外營運場所提供公眾視聽或使用之傳播設

備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於維護資通安全之必要時，亦同。

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者，經該機關資通安全長

及依第十四條規定收受其實施情形之機關資通安全長核

可，函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得以專案方式使用，並列冊管理。 

公務機關發配供業務使用之資通訊設備，不得下載、

安裝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並應遵守相關法令規

範。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者，準用前項但書規

定辦理。 

前二項有關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審查程序、風險

評估、情資分享、使用限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十二 條  公務機關應置資通安全長，由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或

適當人員兼任，負責推動及監督機關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第 十三 條  公務機關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並

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

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第 十四 條  公務機關應每年向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提出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無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者，其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向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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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向主管機關提出。 

三、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民代表會，向直轄市政府提出；鄉（鎮、市）公所、

鄉（鎮、市）民代表會，向縣政府提出。 

第 十五 條  公務機關應稽核其所屬、所監督之公務機關、所轄鄉

（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鄉（鎮、市）

民代表會、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之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 

第 十六 條  受稽核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有缺失或待

改善者，應向稽核機關提出改善報告，並由稽核機關連同稽

核結果依指定之方式送交主管機關。 

稽核機關或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受稽核機關

進行說明或調整。 

前三條及第一項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項、實施情

形之提出、稽核之頻率、內容與方法、結果之交付、改善報

告之提出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七 條  公務機關為因應資通安全事件，應訂定通報及應變

機制。 

公務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時，應向第十四條規定收

受其實施情形之機關及主管機關通報。 

公務機關應向前項受通報機關提出資通安全事件調

查、處理及改善報告。 

前三項通報與應變機制之必要事項、通報內容、報告之

提出、演練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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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受通報機關知悉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時，得提供

公務機關相關協助；於適當時機並得公告與事件相關之必

要內容及因應措施。 

第 十八 條  公務機關應符合其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設置資

通安全專職人員，辦理資通安全業務及應變處理；所屬人員

辦理資通安全業務績效優良者，應予獎勵。 

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推動專職人員之職能訓練，增進

其資通安全專業知能；遇有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主管機關得

調度各級機關資通安全人員支援之。 

前二項人員獎勵、職能訓練、調度支援、績效評核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九 條  公務機關於必要時，得對所屬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之適

任性進行查核。 

主管機關得於資通安全人員任用考試榜示後，對錄取

人員之適任性進行查核。 

拒絕查核或前二項查核結果經用人機關認定未通過

者，不得辦理涉及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之資通安

全業務。 

前項人員職務得由用人機關基於內部管理及業務運作

需要，依法進行調整。 

第一項及第二項查核紀錄，由用人機關依相關規定保

密處理，並妥為保管，不得移作他用；違反者，視情節予以

議處。 

有關查核權責機關、應受查核人員、查核程序、內容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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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 

第 二十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徵詢相關公務機關、民間

團體、專家學者之意見後，指定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送由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並以書面通知受核定者。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符合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之要求，設置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

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

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綜合考量所管關鍵基礎設施

提供者業務之重要性與機敏性、資通系統之規模、性質、資

通安全事件發生之頻率、程度及其他與資通安全相關之因

素，定期稽核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有缺失或待改善者，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改善

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指定之方式將稽核結果及

改善報告送交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以外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符合

其所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設置資通安全專職人

員，並考量其所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

通系統之規模與性質等條件，訂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所管前項特定非公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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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稽核所管第一項特定非公務

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發現有缺失或待改善

者，應限期要求受稽核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提出改善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指定之方式將稽核結果及

改善報告送交主管機關。 

第二十二條  前二條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必要事項、實施情形之提

出、稽核之頻率、內容與方法、結果之交付、改善報告之提

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

訂，報由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十三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置資通安全長，由特定非公務機關

之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人或其指派之適當人員擔

任，負責推動及監督機關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第二十四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為因應資通安全事件，應訂定通報及

應變機制。 

特定非公務機關於知悉資通安全事件時，應向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資通

安全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如為重大資通安全事件

者，並應送交主管機關。 

前三項通報與應變機制之必要事項、通報內容、報告之

提出、送交、演練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知悉重大資通安全

事件時，應提供必要之協助；於適當時機並得公告與事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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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必要內容及因應措施。 

第二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調查特定非公務機關發生之

重大資通安全事件，得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二、 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獨立第三方機構出具之

鑑識或調查報告。 

三、 派員、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前往當事人及關

係人之處所實施必要之檢查。 

前項所定關係人，以該項特定非公務機關委託辦理資

通系統之建置、維運或資通服務提供之受託者，且與重大資

通安全事件相關者為限。 

當事人或關係人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一項

所為之調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執行調查之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

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絕之。 

第一項第三款受委任或委託之機關（構）對於辦理受任

或受託事務所獲悉特定非公務機關之秘密，不得洩漏。 

第二十六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對於所屬人員辦理資通安全業務績效

優良者，應予獎勵。 

第二十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定非公務機關下載、安裝

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得予以限制或禁止；特定非

公務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場所提供公眾視聽或使用之傳播

設備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於維護資通安全之必要時，亦

同。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者，經該特定非公務機

關資通安全長核可，函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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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案方式使用，並列冊管理。 

前項對特定非公務機關限制或禁止使用危害國家資通

安全產品之管控措施，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報主

管機關備查。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八條  公務機關所屬人員未依本法規定辦理者，應按其情節

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懲戒或懲處。 

前項懲處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定非公務機關所屬人員未依本法規定辦理，情節重

大者，由特定非公務機關依規定予以懲處。 

第二十九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通報資

通安全事件，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罰之。 

第 三十 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 未依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修正或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或違反第二

十二條所定辦法中有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必要事

項之規定。 

二、 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之實施情形，或違反第二十二條所定辦法中有關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提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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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二十條第五項或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提出改善報告送交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違反第二十二條所定辦法中有關改

善報告提出之規定。 

四、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資通安全事件

之通報及應變機制，或違反第二十四條第四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及應變機制必要事項之規定。 

五、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或向主管機關送交資通安全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改善報告，或違反第二十四條第四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報告提出、送交之規定。 

六、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通報內

容、演練作業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

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公務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資通

安全整體防護、演練、稽核、國際交流合作及其他資通安全

相關事務。 

前項受委託之公務機關、法人或團體，不得洩露辦理相

關事務過程中所知悉之秘密。 

特定非公務機關之業務涉及數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權責，主管機關得協調指定其中一個或數個中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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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單獨或共同辦理本法所定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 

第三十三條  本法所定資通安全事件，涉及個人資料外洩時，公務機

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應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2 4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0 9 5 4 0 1 號 

茲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俊顯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24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加強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從事專業工

作、尋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就業服務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

各該機關辦理。 

第 四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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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國專業人才：指得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之外

國人。 

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我國所需科技、數位、經

濟、教育、文化藝術、運動、金融、法律、建築設

計、國防、環境、生技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或

經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具有特殊專長者。 

三、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指入出國及移民法所定為我

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四、專業工作：指下列工作： 

(一)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工作。 

(二)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

款所定工作。 

(三)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以下

簡稱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或具

專門知識或技術，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教育部指定之短期補習班教師。 

(四)教育部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外

國語文以外之學科教師，及公、私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雙語教育所聘請依其專長任教語言

及語言以外之藝能及活動等相關領域或科目，

並協助相關教學及教師研習、培訓之教師。 



總統府公報 第 7813號 

17 

 

(五)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及高級中

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所定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

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 

第 五 條  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前條第四款之專業

工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檢具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

許可，並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但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前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之專

業工作者，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許可。 

依前項本文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前條第四款第

三目之專業工作，其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由勞動部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所定之專業

工作，其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

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聘僱從事前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專

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其聘僱之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就業服務法有關從事該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之碩士以上學位，或教育部公

告世界大學排名前一千五百名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者，受

聘僱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專門

性或技術性工作，除應取得執業資格、符合一定執業方式及

條件者，及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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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無須具備一定期間工作經驗。 

第 七 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

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須申請

許可： 

一、 受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聘請擔任

顧問或研究工作。 

二、 受聘僱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

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在我國從事

工作，不須向勞動部或教育部申請許可。 

第 八 條  雇主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其聘僱

許可期間最長為五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得申請延

期，每次最長為五年。 

前項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

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為五

年；期滿有繼續居留之必要者，得於居留期限屆滿前，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五年。該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

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

間及延期期限，亦同。 

第 九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向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

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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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就業金卡前，應會同勞動部及外交部審查。但已入國之外

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就業金卡時得免申請居留簽證。 

前項就業金卡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三年；符合一定條件

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二項就業金卡之申請程序、審查、延期之一定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交部定之。 

依第一項申請就業金卡或第二項申請延期者，由內政

部移民署收取規費；其收費標準，由內政部會商勞動部及外

交部定之。 

第 十 條  外國專業人才為藝術工作者，得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

在我國從事藝術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必要時得申

請延期，每次最長為三年。 

前項申請之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

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勞動部會商文化

部定之。 

第 十一 條  外國人於最近五年內取得教育部公告世界大學排名前

二百名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者，得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在

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二年，且不得延期及

重新申請。 

前項外國人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者，其外僑居留

證之有效期間，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為二年。 

第一項申請之工作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

可、聘僱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勞動部會商主管機

關定之。 

第 十二 條  外國人取得我國副學士以上學位者，以應屆畢業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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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依法取得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延期居留期間，在我國從

事工作，得免申請工作許可。 

第 十三 條  外國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須長期尋職者，

得向駐外館處申請核發三個月有效期限、多次入國、停留期

限六個月之停留簽證，總停留期限最長為六個月。 

依前項規定取得停留簽證者，自總停留期限屆滿之日

起三年內，不得再依該項規定申請核發停留簽證。 

依第一項規定核發停留簽證之人數，由外交部會同內

政部並會商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人才需

求及申請狀況每年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之條件、程序、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外交部會同內政部並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

人才需求定之。 

第 十四 條  外國專業人才以數位方式從事遠端工作，非為我國境

內事業單位或雇主提供勞務，並具備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條件者，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

生活之成年子女得向外交部或駐外館處申請核發六個月有

效期限、多次入國、停留期限六個月、未加註限制不准延期

或其他限制之停留簽證；於入國後，停留期限屆滿有繼續停

留之必要者，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

期，每次延期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並得免出國，每次總停留

期間最長為二年。 

第 十五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配偶，經內

政部移民署許可在我國依親居留者，得逕向勞動部申請許

可，在我國從事工作；該工作許可期間不得逾其依親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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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

其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認定符合下列要件之一，得逕

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工作： 

一、 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二百七十

日以上。 

二、未滿十四歲入國，每年居住二百七十日以上。 

三、 在我國出生，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雇主聘僱前二項配偶及成年子女從事工作，得不受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五十

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五款、第

七十二條第四款及第七十四條規定之限制，並免依第五十

五條規定繳納就業安定費。 

第二項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之子女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前未滿十

六歲入國者，得適用該項規定，不受該項第二款有關未滿十

四歲入國之限制。 

第 十六 條  外國專業人才或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以免簽證或持停留

簽證入國，經許可或免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得逕

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及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以免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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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停留簽證入國者，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第 十七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取得外僑居留證或依第九條規定取

得就業金卡，於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滿前，仍有

居留之必要者，其本人及原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之配

偶、未成年子女與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得

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居留。 

前項申請延期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其外僑

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效期或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六個月；延期屆滿前，有必要者，得再申請

延期一次，總延長居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第 十八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合法連續居留五

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成年。 

二、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

紀錄。 

三、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四、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以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為居留原因而經內政部移民署許

可在我國居留之期間，不計入前項在我國連續居留期間： 

一、在我國就學。 

二、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五

款至第八款規定經許可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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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四、以前三款人員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特定專

業人才工作許可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而在我國居

留，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要件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 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二、 符合內政部公告之一定條件者，在我國合法居留

一年且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就學取得大

專校院副學士以上學位者，得依下列規定折抵第一項及前

項之在我國居留期間： 

一、 外國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三年，碩士學

位者折抵二年，學士或副學士學位者折抵一年。四

者不得合併折抵。 

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者折抵二年，碩

士學位者折抵一年。二者不得合併折抵。 

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

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無不良素

行之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十九 條  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

許可永久居留後，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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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之成年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平均每年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內政部移民

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

紀錄。 

二、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

女，並符合前項各款要件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向內政部

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依親對象為依前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經許可永久

居留者：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三年，平均每年居住

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二、依親對象為依前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經許可永久

居留者：在我國合法居留一年且居住一百八十三

日以上。 

前二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之永久居留

許可，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

八款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

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之永久居留許可，應併同撤銷

或廢止。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

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請之。 

第 二十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移民

署許可居留或永久居留者，其直系尊親屬得向外交部或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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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館處申請核發一年效期、多次入國、停留期限六個月及未

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留簽證；於入國後，停留

期限屆滿有繼續停留之必要者，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並得免出國，每次總停留期間最長為

一年。 

前項直系尊親屬停留期間屆滿有繼續停留之必要，且

已投保在我國停留期間之醫療及全額住院保險者，得於停

留期間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並得免出國，不

受前項每次總停留期間最長為一年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後，出國五年以

上未曾入國者，內政部移民署得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及註

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第二十二條  自一百零七年度起，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並因工作而首

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且符合一定條件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其從事專業工作，或依第九條規定取得就業金卡並在就業

金卡有效期間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於首次符合在我國居

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

年度起算五年內，其各該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之課

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部分之半數免予計入

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且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前項一定條件、申請適用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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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

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為保險對象，不受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

條第一款在臺居留滿六個月之限制： 

一、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 

二、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具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定雇主

或自營業主之被保險人資格。 

第二十四條  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但其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僱且仍服

務於同一事業單位，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向

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在此限。 

曾依前項但書規定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退休金規定者，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

休金制度。 

依第一項規定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者，其

適用前之工作年資依該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之外國專業

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提繳

手續；對於第一項但書所定期間屆滿未表明繼續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雇主至遲應於該期間屆滿之日起

十五日內申報。 

第一項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本法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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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適用勞

工退休金條例，或已依法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退休金制度者，仍依各該規定辦理，不適用前四項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時，尚未依修正施行前第一項但書規定或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且前開規定之表明期間尚未屆滿者，仍

得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雇主表明之；屆期未表明

者，雇主應溯及自其取得永久居留許可之日起為其提繳退

休金。 

第二十五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受僱在我國從事工作，並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

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就業保險法之規定。 

前項人員於受僱後，始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

者，其雇主應於許可永久居留之日為其申報參加就業保險。 

第一項人員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取得永久居留許可且於修正施行時仍

繼續受僱者，其雇主應於修正施行之當日為其申報參加就

業保險。 

依前二項規定申報參加就業保險者，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均自雇主應為申報之當日起算；雇主非於應為申報之當

日為其申報參加就業保險者，除依就業保險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始，均自申報之翌日起算。 

已依前四項規定參加就業保險者，於請領失業給付或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在我國境內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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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受扶養眷屬者，得依該條第一項

規定加給給付或津貼。 

已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參加就業保險，而經內政部

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者，喪失領受就業保險

相關給付之權利。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得我國國籍或兼具

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人員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適用就業保險法者，不適用前六項

規定。 

第二十六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

受聘僱擔任我國公立學校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師

與研究人員，及政府機關與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現職

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研究人員，其退休事項準用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且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

者，得擇一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準用公立學校教職

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者，依該條例規定辦理。 

已依前項規定準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且支領月退休金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

許可者，喪失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

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受聘僱擔任我國科學園區之公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

部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師，其退休、資遣、撫卹及

離職退費事項準用公立學校教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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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準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且

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者，得擇一支領一次退休金

或月退休金；其選擇支領月退休金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

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者，喪失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但因

回復我國國籍、取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

廢止永久居留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並合法累計居

留十年，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

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

社會生活，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身心障礙鑑定及

需求評估之申請；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所定之

專業團隊依該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鑑定及評估之結果符

合該法規定者，準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第五

十一條規定提供其所需之服務。 

以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為居留原因而經內政部移民署許

可在我國居留之期間，不計入前項在我國累計居留期間： 

一、在我國就學。 

二、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五

款至第八款規定經許可居留。 

三、以前二款人員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 

已符合第一項規定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永

久居留許可者，其準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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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條規定提供之服務應予終止。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

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申請程序、應檢附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衛生福利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

之成年子女，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並合法累計居

留十年，每年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因身心失能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得向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申請；經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及第八條之一

評估認符合給付長期照顧服務之失能情形，按其失能程度

核定長期照顧需要等級及長期照顧服務給付額度後，準用

依該法第八條之一第四項所定辦法提供服務： 

一、六十五歲以上。 

二、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所定之專業團隊

依該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鑑定及評估之結果符

合該法規定。 

以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為居留原因而經內政部移民署許

可在我國居留之期間，不計入前項在我國累計居留期間： 

一、在我國就學。 

二、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五

款至第八款規定經許可居留。 

三、以前二款人員為依親對象經許可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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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符合第一項規定而經內政部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永

久居留許可者，其準用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第四

項所定辦法提供之服務應予終止。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得

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申請程序、應檢附文件、提供服務內容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三十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準

用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條至第十三條、第

十七條、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有關入境、停留及居留等事項，由內政部依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香港或澳門居民之外國籍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

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準用第八條第二項、第

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  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戶籍，並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在我國從事工作，得免申請工作許可： 

一、外國人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

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居留，且其父或母現為或曾

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戶籍，除前項

規定外，持外國護照至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依本法

有關外國專業人才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



總統府公報 第 7813號 

32 

 

才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其配偶、子女及直系尊親屬，準

用第八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第

五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5 日 

中央銀行理事會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郭智輝因本職異動，

應予免職。 

特派龔明鑫為中央銀行理事會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8 日 

特派黃東益為 11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9 2 0 7 0 號 

前陸軍總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宋川強，居貞亢直，碩量遠識。

少歲誓願匡維家邦，卒業陸軍軍官學校，復入三軍大學陸軍指揮參

謀學院及戰爭學院潛脩，陶冶專職學養，礱磨布陣韜鈐，淬礪奮進，

超拔自強。歷任營、旅、師長、陸軍第十軍團司令部參謀長暨司令、

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等職，擘策戰備演訓操練，儲積國軍防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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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擬作戰應變計畫，遏制對岸飛彈迫脅，措辦營區綠化造林，

規度災後援救重建，謀謨帷幄，步線行針；敏捷慎密，朝兢夕惕。

曾獲頒一星忠勤、陸海空軍甲種二等、干城、金甌、景風等多座勳

獎章殊譽。綜其生平，展戍邊守疆之赤忱，承安民護土之重責，遺

緒遐舉，軌範垂馨。遽聞溘然殞歿，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

示政府篤念忠藎之至意。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 
專 載 

﹏﹏﹏﹏﹏﹏﹏﹏ 

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呈遞到任國書 

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傅達耀閣下（Excmo. 

Emb. Darío Filártiga Ruiz Díaz），於 11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 11時在總統府台灣晴廳向總統呈遞到任國書，總統親予接受。

參與典禮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總

統府第三局局長古文劍及外交部禮賓處處長陳欣新；大使館羅艾黎

公使（Mrs. Adriana López）、柯雨果武官（Col. Hugo Causarano）、

巴玉蓮專員（Mrs. Macarena Barboza）及白黛西二等專員（Ms. Daisy 

Basili）隨同晉見。  

貝里斯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呈遞到任國書 

貝里斯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梅凱瑟閣下（ H.E. Amb.  

Katherine Vanessa Meighan），於 11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在總統府台灣晴廳向總統呈遞到任國書，總統親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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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典禮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總

統府第三局局長古文劍及外交部禮賓處處長陳欣新。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4 年 9 月 12 日至 114 年 9 月 18 日 

9 月 12 日（星期五） 

˙出席 114 年三軍士官聯合開學典禮致詞（桃園市中壢區）  

˙接受巴拉圭共和國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傅達耀（Darío 

Filártiga Ruiz Díaz）呈遞到任國書 

˙蒞臨 114 年全國漁民節頒獎典禮致詞（新北市淡水區）  

˙接受貝里斯新任駐臺特命全權大使梅凱瑟（Katherine Vanessa 

Meighan）呈遞到任國書  

9 月 13 日（星期六） 

˙蒞臨台北市醫師公會新會館啟用典禮暨 80 週年慶公益藝術展

致詞（臺北市大安區） 

˙蒞臨 2025 藝文聯誼茶會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9 月 14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9 月 15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9 月 16 日（星期二） 

˙蒞臨淡江大橋合龍典禮致詞（新北市淡水區） 

˙接見以色列國會友台小組主席杜伯斯基（Boaz Toporovsky）

訪問團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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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隅修三等一行 

9 月 17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9 月 18 日（星期四） 

˙出席 114 年師鐸獎、教育奉獻獎及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致詞

（臺北市中正區）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4 年 9 月 12 日至 114 年 9 月 18 日 

9 月 12 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9 月 13 日（星期六） 

˙蒞臨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2025 年全國年會」開幕典

禮致詞（宜蘭縣宜蘭市） 

9 月 14 日（星期日） 

˙出席第 15 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松山區） 

9 月 15 日（星期一） 

˙出席工研院 52 週年院慶暨院士授證典禮—創新週開幕致詞

（新竹縣竹東鎮） 

9 月 16 日（星期二） 

˙接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隅修三等一行 

˙蒞臨台北市國際婦女協會 75 屆週年慶祝暨 9 月份會員大會致詞

（臺北市中山區） 

˙接見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正式代表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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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第 21 屆台灣金根獎獲獎廠商一行 

9 月 17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9 月 18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